新平县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流程（试行）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以及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流程（试行），结合我县实际，在确保补贴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制定本核验流程。    

第二条 本流程所称核验，是指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在我县申请办理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时，农机部门对其提供的补贴机具和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查验。

第三条 在本县范围内享受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机产品，按照本流程核验。

第四条  购机者申请农机购置补贴时，应提供下列材料及机具：

（一）购机者身份证明材料；

（二）所购机具和购机发票；

（三）农机购置补贴申请表；

（四）购机者“一卡通”原件或县财政部门认可的其他载有购机者银行账户信息的材料；

（五）实行牌证管理机具有关的牌证材料；

（六）当年补贴政策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购机者应按照县、乡农机部门的要求，将所购机具运至指定地点进行核验，对于不可移动机具由购机者与核验人员协商确定核验地点。
    第五条 购机者和农机产销企业对其提交的农机购置补贴相关申请资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条  核验坚持“谁核查、谁签字、谁负责”，做到“见人、见机、见票、见机具永久铭牌”，具体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资料核验。检查第四条要求的材料是否齐备；认定相关材料的合规性；确认购机者是否为本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所购机具是否与其经营范围、生产规模相适应等。

（二）产品核验。县、乡农机部门应选取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的同志担任核验人员，对于无法认定的问题提交当地购机补贴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检验申请补贴机具的外观、铭牌、发动机号、出厂编号及发票是否与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上信息一致。铭牌指的是在农机产品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标牌，需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中生产企业上传的铭牌一致。
（三）喷涂标识。资料及机具核验合格后，核验人员应按当年实施方案要求在补贴产品上喷印补贴标识，并拍摄三合影照片。

（四） 核验结果。核验完成后，核验人员应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上写明核验情况和意见，并签署姓名和日期。对核验未通过的，核验人员应当场向购机者发送核验未通过告知书，说明核验未通过原因。
第七条 核验中发现产品补贴比例过高、虚开发票、提供不实申请资料、出厂编号及铭牌不规范、未按规定使用辅助管理系统、降低配置、以次充好、骗补套补等违规行为，要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向上级农机部门报告。
第八条  县、乡农机部门应及时将核验通过的购机者和补贴机具信息，在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网和购机者所在乡镇公告栏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对公示中反映有异议的问题要及时调查核实处理。

第九条  县、乡农机核实部门应及时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购机者身份证复印件、三合影图片、购机发票复印件分批次报送到县农机推广站，由县农机推广站将上述补贴材料以及补贴资金兑付回执单等资料归档保存，规范建立购机补贴档案资料。
第十条  县级农机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对核验人员开展警示教育和业务培训。
 第十一条 本流程由新平县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流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